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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县工程项目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工作指引

一、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除依法

需要保密或者涉及商业秘密的内容外，应当按照公益服务、

公开透明、高效便捷、集中共享的原则，依法向社会公开。

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资格预审公告和招标公告，应当载明以

下内容：

（一）招标项目名称、内容、范围、规模、资金来源；

（二）投标资格能力要求，以及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获取资格预审文件或招标文件的时间、方式；

（四）递交资格预审文件或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方式；

（五）招标人及其招标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联系人

及联系方式；

夏先生
Line

夏先生
Line

夏先生
Line

夏先生
Line

夏先生
Line



（六）采用电子招标投标方式的，潜在投标人访问电子

招标投标交易平台的网址和方法；

（七）其他依法应当载明的内容。

二、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中标候选人公示应当载明以下

内容：

（一）中标候选人排序、名称、投标报价、质量、工期

（交货期），以及评标情况；

（二）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

姓名及其相关证书名称和编号；

（三）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四）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五）招标文件规定公示的其他内容。

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中标结果公示应当载明中标人名

称。发布媒介应当免费提供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和

公示信息发布服务，并允许社会公众和市场主体免费、及时

查阅前述招标公告和公示的完整信息。

三、发布媒介应当通过专门栏目发布招标公告和公示信

息，并免费提供信息归类和检索服务，对新发布的招标公告

和公示信息作醒目标识，方便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查阅。

发布媒介应当设置专门栏目，方便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

就其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工作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并

及时反馈。



四、发布媒介应当实时统计本媒介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

发布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并定期报送相应的省级以上发

展改革部门或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部门。

五、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除在发布

媒介发布外，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也可以同步在其他媒

介公开，并确保内容一致。

其他媒介可以依法全文转载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标

公告和公示信息，但不得改变其内容，同时必须注明信息来

源。


